
嘉義縣環境保護局企業認養洗掃道路同意書 

嘉義縣環境保護局與                           為共同管制街道揚塵與維護環境清潔，

特訂定道認養同意書雙方所訂同意書之內容如下： 

本同意書之要只為認養單位於認養期間內承諾對於認養道路環境整潔維護所應執行之工作： 

1. 認養期間: 109 年    月    日 至 109 年    月     日。 

2. 認養單位同意於認養期間進行認養道路及周邊街道揚塵削減與環境維護作業。 

3. 提供環保署訂定之街道揚塵洗掃作業執手冊(102.12)作為認養單位洗掃作業方式參考。 

 

認養單位名稱 
 

認養單位地址 
 

負 責 人 
 

電 話  

聯 絡 人 
 

電 話  傳真  

認養道路名稱 
認養道路 

長度(公尺) 
洗掃方式 洗掃頻率 

 

 

 

 

 

 

 

 

 

 

 

 

 

 

 □ 掃街車 

□ 洗街車 

□ 人力清掃 

□ 人力清洗 

□ 小型機具 

(       ) 

□ 其他 

   (       ) 

□每日         次 

□每週         次 

□每月         次 

□其他           

認養道路位置簡圖 

 

合計認養道路

長度(公尺) 

 

單位簽章 
 

 


